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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十九批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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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贺兰县德胜村季某将宁夏
百新热力有限公司产生的炉渣
和粉煤灰填埋在立岗镇金星村
通四公路某航空运动俱乐部南
侧200米处的鱼池，填埋面积
约50亩、深2至3米。

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通昌
村十三社，有人在丰庆路和滨
河大道交叉口毁田卖土、填埋
建筑垃圾。

马某在永宁县黄羊滩农场
居民生活区边上占用耕地养殖
肉牛，臭味扰民。

银川市永宁县望远镇李银
路与望通路西北角迎湖蓝岸北
侧空地堆放建筑垃圾和生活垃
圾，停车场扬尘大。

对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期间永宁县的4个举报
件处理结果不满意。1.永宁县
望洪镇靖益村东洼沟以南金沙
渠以东，600多亩防护林带近3
万棵沙枣树于2017年至2019
年被破坏改种问题；2.自2017
年以来，钱某私自在东洼沟拦
截水源，将流水引到私自挖的
鱼塘中浇灌农作物；3.望洪镇
靖益村靖吊路北侧、一级水源
地向东150米处被望洪镇人民
政府建设房屋、开发流转种植
水稻和玉米；4.靖益村西部水
系西侧王某土地旁原国有储备
集体用地被政府租赁他人使
用，采挖形成10米大坑问题。

银川市灵武市循环经济园
果上路东侧、兴捷报废汽车回收
公司西侧、达源路南侧规模约
200头的养猪场常年臭味扰民。

灵武市马家滩镇马家滩2
队宁东国华电厂在电厂东北
约 2 公里处堆放粉煤灰堆高
100米、占地1000多亩，在灵
武市白土岗乡甜水泉子石沟
驿堆放煤渣石堆高110米、占
地10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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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核查：
群众反映的立岗镇金星村通四公路某航空运动俱乐部南侧200米处的鱼池

为荒废鱼池（土地性质为一般农用地）。2019年10月，贺兰县习岗镇德胜村村民
季某与宁夏百新热力有限公司签订炉渣转运合同，季某将该公司产生的炉渣非法
偷运至该鱼池进行私自填埋。2020年4月，宁夏百新热力有限公司因银川市东
热西送项目停运，不再产生炉渣固废。6月17日，贺兰县立岗镇人民政府委托第
三方测绘公司对该区域进行勘测，初步发现填埋物为炉渣，不含粉煤灰。

经核查：
1.群众反映的“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通昌村十三社，有人在丰庆路和滨河大

道交叉口毁田卖土”问题不属实。丰庆路和滨河大道交叉口位于金贵镇通昌村十
一社，占地面积6.9亩，经实地勘验，现场未发现取土痕迹和填埋行为。

2.群众反映的“填埋建筑垃圾”问题基本属实。该地块未发现填埋的建筑垃
圾，但存在堆放建筑垃圾情况。

经核查：
黄羊滩农场有两个居民小区，金滩家园位于马某养牛圈舍西南方向1500米，金

安家园位于马某养牛圈舍正南方向1000米，附近居民宅基地距离马某养牛圈舍10
米。马某养殖圈舍占地552.71平方米，其中占用耕地72.49平方米，共养殖肉牛21
头、羊29只。日常养殖过程中存在部分湿粪堆放在圈舍内，臭味扰民现象。

经核查：
迎湖蓝岸北侧空地土地性质为批而未供的建设用地，空地存在少量生活垃

圾，未见到建筑垃圾，周边小区居民自发将车辆停在该处空地，行驶时产生扬尘。

经核查：
1.群众反映的“永宁县望洪镇靖益村东洼沟以南金沙渠以东，600多亩防护林带

近3万棵沙枣树于2017年至2019年被破坏改种问题”问题不属实。经永宁县自然
资源局、望洪镇人民政府实地调查和比对2017至2019年望洪镇靖益村东洼沟以南
金沙渠以东的卫星影像图，86.07亩林带面积未发生变化，不存在破坏改种问题。

2.群众反映的“自2017年以来，钱某私自在东洼沟拦截水源，将流水引到私
自挖的鱼塘中浇灌农作物”问题属实。经永宁县望洪镇人民政府6月17日现场
核查，钱某在东洼沟混凝土溢流堰上采用编织袋装土的方式加高围堰，将东洼沟
少量沟道水拦截，用于鱼塘补水和周围农作物灌溉。

3.群众反映的“望洪镇靖益村靖吊路北侧、一级水源地向东150米处被望洪镇人
民政府建设房屋、开发流转种植水稻和玉米”问题部分属实。其中，“靖吊路北侧、一
级水源地向东150米处被望洪镇人民政府建设房屋”问题不属实。该房屋为靖益村
苏某所有，望洪镇人民政府未在此处建设房屋，房屋所在土地类型为宅基地；“开发流
转种植水稻和玉米”问题属实。2020年1月8日，永宁县望洪镇人民政府与钱某签订
《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将该处681.76亩土地租赁给钱某，钱某在此处种植玉米。

4.群众反映的“靖益村西部水系西侧王某土地旁原国有储备集体用地被政府
租赁他人使用，采挖形成10米大坑问题”问题基本属实。2020年1月8日，永宁
县望洪镇人民政府与钱某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将该处681.76亩土地租
赁给钱某。群众反映的“大坑”实为钱某因租赁土地地势较高无法进行农业灌溉，
建设用于灌溉的蓄水池。该蓄水池深约3米，占地面积约30平方米。

经核实：
该养猪场内养殖生猪11头，配备化粪池，存在化粪池盖板不严产生轻微异味

情况。

经核查：
1.群众反映的“灵武市马家滩镇马家滩2队宁东国华电厂在电厂东北约2公里处

堆放粉煤灰堆高100米、占地1000多亩”问题基本属实。群众反映堆放粉煤灰地点
实为宁东基地马家滩综合渣场项目所在地。该项目相关手续齐全，项目占地2051.77
亩，粉煤灰库容2439.96万立方米，堆体最大厚度20米。截至6月20日，该项目实际
占地2051.77亩，使用库容361.2万立方米，堆高5至15米，均未超过设计要求。

2.群众反映的“在灵武市白土岗乡甜水泉子石沟驿堆放煤渣石堆高110米、
占地1000亩”问题基本属实。群众所反映堆放煤渣地点实为宁夏德瑞资源循环
利用有限公司石沟驿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场项目，该项目建设投产于2019年6
月，一期项目占地面积约450亩，标高4至10米；二期项目占地面积490.66亩，标
高4至14米；三期项目占地面积408.37亩，项目仍在建设中。项目三期总占地
1349.03亩，实际占地和标高均未超过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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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目标

规范清理处置已
填埋的炉渣，消除污
染风险隐患。

清运处置建筑
垃圾，消除污染风险
隐患

1.依法限期拆除
占用耕地部分圈舍，
恢复土地原貌。

2.定期清理圈舍
环境卫生，减少异味对
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清除空地生活垃
圾，将该处空地围挡，
防止产生扬尘。

拆除土围堰，恢
复沟道功能。

规范养殖场粪污
管理，减少异味产生。

固废处置项目合
法合规运行。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是6月18日，银川市贺兰县自然资源局
对破坏农用地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同时委托第
三方公司对农用地的破坏程度开展司法鉴定
工作，根据鉴定结果对季某采取下一步处置。

二是6月18日，银川市贺兰县立岗镇人民政
府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填埋区域及周边土壤、
地下水进行采样评估，根据土壤和地下水检测评
估结果，制定相应的清理处置方案。

6月22日，银川市贺兰县金贵镇人民政府
将建筑垃圾清运完毕。同时，委托第三方检测
公司对该地块进行土壤和水质检测，待检测报
告出具后，采取下一步举措。

6月15日，银川市永宁县胜利乡人民政府
组织人员、机械对堆积牛粪、周边环境卫生开
展清理工作，并喷洒除味剂和消杀灭蝇药品，
现场已无明显异味。目前，正在拆除占用耕地
的养殖圈舍，预计6月27日拆除完毕。

银川市永宁县望远镇人民政府已于6月
19日，将该处空地进行围挡封闭，防止车辆进
入，并将空地内生活垃圾清理完毕。6月23
日，经望远镇人民政府核查，现场生活垃圾已
清理完成，扬尘问题已解决。

银川市永宁县望洪镇人民政府已于6月
17日，将钱某在东洼沟加高的土围堰拆除，恢
复沟道功能。

该养殖户已于6月19日紧闭化粪池盖板，
做到粪污日产日清，喷洒除臭剂，有效减少养
殖异味。

灵武市相关部门持续加强对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处置项目的监管力度，减少环境风
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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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3版）

对新型社会治安问题作出回应

当前，网络空间违法犯罪形式多样、
社会管理对象和场景日趋复杂、某些科技
应用带来的安全风险隐患日益凸显，社会
治安领域面临一系列新挑战、新问题。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积极、系统
性地回应这些新型社会治安问题，增列并
细化了应予处罚的、具有新的特点的危害
行为，及时填补法律空白，为新形势下的

公共安全治理提供强有力法治支撑。
例如，将考试作弊、组织领导传销、从

事有损英雄烈士保护等行为增列为扰乱
公共秩序的行为并给予处罚；将以抢控驾
驶操纵装置等方式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
常行驶、升放携带明火的升空物体、高空
抛物、无人机“黑飞”等行为增列为妨害公
共安全的行为并给予处罚。

此外，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将
虐待所监护、看护的幼老病残人员、违反国
家有关规定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等
行为增列为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行
为并给予处罚；将娱乐场所和特定行业经
营者违反法律法规关于要求登记信息的规
定、非法生产经营易制毒化学品等行为增
列为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并给予处罚。

6月2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
决通过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于今年10月15日
起施行。

作为我国首部促进公平竞争、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维
护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
自1993年实施至今已有30多年，经过2017年、2019年两
次修改，在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完成第三次修改。

顺应互联网行业的新发展，此次修订直面网络不正当
竞争行为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领域公平竞
争规则，可谓正当其时。

加大对平台行为监管力度

近年来，“全网最低价”等口号成为各大平台流量争夺
策略，受平台企业低价竞争影响，中小微商户线上经营利
润逐渐走低，同时潜藏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多重风险。

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增规定，“平台经营者不
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
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旨在引导市
场竞争走向优胜劣汰而不是逆向淘汰。

合理设置平台经营者义务

无论是平台还是入驻平台的上千万商家，合规竞争是
底线。从长远发展看，平台企业的竞争合规程度越高，越
有利于吸引广大经营主体和消费者。

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平台经营者应当在
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中明确平台内公平竞争规则，建
立不正当竞争举报投诉和纠纷处置机制，引导、规范平台
内经营者依法公平竞争；发现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不正当竞
争行为的，应当及时依法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保存有关
记录，并按规定向平台经营者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监
督检查部门报告。”这有助于数字平台制定和实施平台规
则时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

约束不正当竞争行为

广告屏蔽、流量劫持、数据杀熟、骗取点击、捆绑软件、恶
意侵犯……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花样翻新、不断涌现。

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隐蔽性强、传播快、杀伤力大，受
害企业举证难、维权成本高，损害了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侵害数据权益、恶意交易
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作出约束，对实践中恶意交易的多种表
现形式进一步细化，如规定“经营者不得滥用平台规则，直
接或者指使他人对其他经营者实施虚假交易、虚假评价或
者恶意退货等行为，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
场竞争秩序。”通过制约不正当竞争行为，鼓励和保护公平
竞争。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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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

将对你我生活带来哪些变化？
6月2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将新出现的影响社会治安行为纳入管理范围，进一步优化治安案件办理程序，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和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

理的应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此次修订，将对公民日常生活和权利保障带来哪些影响，“新华视点”记者对此进行了梳理。

建立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

治安违法案件数量大，涉及人数多，
如何让一些有过治安违法记录的人放下

“包袱”，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
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
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但
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
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违法记
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受访专家学者、法律专业人士等认
为，建立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是对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建立轻微犯罪记
录封存制度”的具体探索，是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管彦杰认
为，建立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本质
在于以制度善意激发向善动力。通过科
学划定封存边界、构建权限明晰的查询
机制等方面，既能修复个体人生轨迹，又
能增强社会安全韧性。

“治安违法案件中很多都是轻微违
法，法律明确规定建立治安违法记录封存
制度，不再让这类违法记录长期影响行为
人就业、教育等方面权利，将有助于减少
社会歧视，为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创造更好
环境，还可以减少治安违法行为人再犯诱
因，促进社会和谐。”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岳屾山说，在具体落实过程中
还应进一步细化制度设计，明确治安违法
记录查询的层级和范围以及相关法律责
任，确保制度落细落实。

据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未成年人保护与惩戒“再平衡”

进一步完善涉未成年人相关条款，是此
次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的一项重要内容。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对已
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以及已满16周岁
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但情节严
重、影响恶劣的，或者已满14周岁不满16
周岁一年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依
法执行行政拘留。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以殴
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违反

治安管理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该法及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同时规定
学校明知发生严重的学生欺凌或者明知
发生其他侵害未成年学生的犯罪，不按规
定报告或者处置的，责令改正，建议有关
部门依法予以处分。

对于如何在有关处罚程序中保障未
成年人的有关权利，本次法律修订也作出
回应。

“这次修订中增加的询问违反治安管
理的未成年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
能到场的，可以通知其成年亲属、所在学
校代表等到场，以及对已满16周岁不满
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可
能执行行政拘留的，未成年人和其监护人
有权要求举行听证等规定，体现出法律对
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重视，有助于构筑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环境。”吉林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红臻说。

提升执法效率与公正性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积极回应“执
法更公、正气更盛”社会民意，在提升执法效
率与公正性方面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在执法程序方面，通过规范执法证
件、优化程序要求、严格特殊情形执法等
方式，约束执法裁量空间——

此次修订，进一步规范和保障执法，完
善有关处罚程序规定，将人民警察依照本法

出示的“执法证件”明确为“人民警察证”；完
善关于扣押的审批手续，并增加规定当场扣
押应当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进一步严格规范
适用“一人执法”的情形和条件。同时，进一
步规范和加强治安案件调解工作，增加规
定，调解处理治安案件应当查明事实，遵循
合法、公正、自愿、及时的原则。

在价值理念层面，明确防卫不法侵害

行为在治安领域的合法性，为准确判断是
非、守护社会正义提供有力法律依据——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增加一条规
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
的制止行为，造成损害的，不属于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不受处罚；制止行为明显超过必
要限度，造成较大损害的，依法给予处罚，但
是应当减轻处罚；情节较轻的，不予处罚”。


